
法报广告2022年 11月 21日 星期一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7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遗失声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石狮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余家梁村村民委员会遗失同心县石狮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余家梁村村民委员会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杨艳（母亲，身份证号：640202198507152723），杨江（父亲，身份证号：640221198503053015）遗
失杨欣茹（女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39820，出生时间：2005年 3月 21日 17时 36分，
特此声明。
赵桂香（母亲，身份证号：640221197408173321），代学军（父亲，身份证号：640221197312233318）
遗失代艳茹（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4年6月14日，特此声明。
焦秀燕（母亲，身份证号：640221198203143027），马小宝（父亲，身份证号：640221198205022712）
遗失马羚羊（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3年12月16日，特此声明。
王 翠 霞（母 亲 ，身 份 证 号 ：640202198206121529），胡 学 明（父 亲 ，身 份 证 号 ：
640221198304125418）遗失胡浩龙（儿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25630，出生时间：2005
年 1月 7日 6时 05分，特此声明。
沙喜太遗失身份证，证号：61032819700513121X，特此声明。
宁夏万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丁小梅于2022年11月1日遗失身份证，证号：642221198601093426，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海城镇水洼行政村南自然村063号马汉林名下遗失的宁E83929普通正三轮摩托车行
驶证登记证书车牌，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贾塘乡贾塘行政村北山洼自然村号马汉清名下遗失的宁E55568三轮车行驶证车牌，
声明作废。
中宁县国全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MA75WBFH37）遗失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
宁夏中宁县杞香源土特产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554169967G）遗失公章、财
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刘俊）各一枚，特此声明。
中卫市彦华烟酒枸杞商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501MA75YHC885）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宁夏华鑫德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号为宁AH366挂营运证，证号：640104049126，声明作废。
宁夏昱龙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宁CF6790道路运输证，证号：640381037190，特此声明。
何少银遗失车牌号宁AWD2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营运证，经营许可证号640104058967，特此声明。
中卫市富茂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501MA75YAXL9J，特此声明。
平罗县高庄乡金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的正、副本、印签卡，核准号：
J8721001032301，特此声明。

宁夏广汇源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 BD579（挂）重型自卸半挂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640221066140，特此声明。
巷道清真寺遗失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的正、副本，证号：71640221352659714B，特此声明。
李翔遗失灵武市水木灵州木华苑 35-4-601室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发票号：00094590、金额：
45776元，特此声明。
灵武市柠檬树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灵武市柠檬树教育培训中心）遗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本，
证号：教民164018170000779号，特此声明。
哈玲花遗失灵武市水木灵州木华苑23-4-602室房款收据，金额：58674元，特此声明。
永宁县望远镇惠康药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640121600099066），经营者：马霞，特此声明。
父亲强海军（640302198504012318），母亲马小燕（640302198603102925）遗失2005年11月25日开
具的强佳怡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F640056215），特此声明。
父亲冯积东（64210119750316271X），母亲吴玉娣（642101197802030020）遗失宁夏医科大学附属
中医医院2012年9月25日给开具的冯灿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640078103，特此声明。
银川天宇文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640100200198621）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海原县汇旺门市部（中邮物流加盟店）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鹏程新材料有限公司精细化工及锂电池新材料产
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委托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具体的
意见和建议。

一、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http://www.d1ea.com/hpgs.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电话联系建设单位

查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及相邻区域环境保护目标：石嘴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及周边常住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上述范围外的群众
也可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d1ea.com/hpgs.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的意见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传真或电话与

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宁夏鹏程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总 联系电话：18795126000
地 址：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环评单位：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安工 联系电话：0951-3933263
电子邮件：1092100327@qq.com
传 真：0951-3933263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富安西巷 102号（富安巷

与宜盛巷交叉口西南角）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起10个工作日内。

宁夏鹏程新材料有限公司精细化工及锂电池新材料产业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仲裁公告
宁夏智龙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志彪与你公司劳动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
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书于开庭审理之
日后3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将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补正公告
银川市西夏区七里香豆制品加工厂：

本院于 2022年 9月 29日刊登在《宁夏法治
报》第1692期被告为银川市西夏区七里香豆制品
加工厂的公告存在笔误，应予补正。补正如下：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2年11月21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应为“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22年
12月6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现予以补正。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公告
宁夏天昊润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仵亚军、李晓梅、徐清、王谦、刘磊、刘
志芬、王国庆诉你单位工资、社保、补偿金劳动争议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未正常经营，无法直
接送达，且拒收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本委银兴劳人仲裁字【2022】第 941-1、941-2、
942、943-1、943-2、944、945-1、945-2、946、1033-1、
1033-2、1115号仲裁裁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银川市兴庆区银河巷25号）领
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亚太国际工程股份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海小宇与你公司劳动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
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书于开庭审理之
日后3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将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中卫市四海工程机械配件经销部：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科豪陶瓷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及第三人宁夏盐池灵伟机械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车款 15万元，赔偿损失
16506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处置方式：单户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
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2年11月21日至2022年12月2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11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长城资产大厦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96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1日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对宁夏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对持有的宁夏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42745096.46元。其中：本金3663912.66元，利息及罚息39081183.8元，以

上利息及罚息计算至2022年10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
之内。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和保证，宁夏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开发的位于大武口区“铂宫尚品”112套住宅房地产、12套商业房地产、231套地下室，其中住宅房地产总建筑
面积19532.86 平方米，商业房地产总建筑面积3505.64平方米，地下室总建筑面积4002.31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公司股东刘永生、吕艳琴以其合计所持有的华远公司的100%股权及派
生权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保证人为刘永生、吕艳琴。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质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门户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
司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地

石嘴山市

债权本金

3663912.66
债权本息

42745096.46
担保情况

抵押、质押+保证

担保人

刘永生、吕艳琴

注销公告
吴忠市利通区鸿博易泽教育培训学

校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640302MJY8904977），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
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
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吴忠市利通区鸿博易泽教育培训学校

2022年11月21日

注销公告
银川市世英青少年业余足球俱乐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640100MJX222403W），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与本俱乐部有债权债务的单位
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俱乐部
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市世英青少年业余足球俱乐部

2022年11月21日

减资公告
宁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APEAM75），经
股东协议研究决定予以减资，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50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0万元，请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前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1日

仲裁公告补正
银川仲裁委员会于2022年11月17日在《宁夏法治

报》刊登的（2022）银仲字第 338号仲裁开庭公告中，公
告内容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楼第一仲裁庭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
缺席裁决。”应补正为“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
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请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D区2层204室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 9时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 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决”。特此补正。

银川仲裁委员会

劳动仲裁公告
宁夏巧工匠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赵海诉宁夏巧工匠智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案（银劳人仲案字【2022】371号），该案已
于 2022年 11月 2日审查立案。因你单位注册办公场所
已不存在，无法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
及其法定代表人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23年1月5日上午9点30分（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北寺巷 60号一楼，电话：8363990）一号仲
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
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30日内，逾期即视
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更正公告
本院于 2022年 11月 15日

刊登在《宁夏法治报》第 1299
期的原告刘峰钰诉被告张永
林、李春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的公告中存在笔误，现将公告
中“永林、李春娥”更正为“张永
林、李春娥”。“案件受理费1450
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 1170
元，共计 2620元，由被告张永
林负担”更正为“案件受理费
2900元，保全费 1170元，公告
费 900元，由被告张永林、李春
娥负担”。特此更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17）宁01执145号

俞学书、俞洋：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张新民、李文才、张德明、张智明与被执行人俞学

书、俞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银民商初字第50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俞学书、俞

洋持有的宁夏益泰矿山开采有限公司的股权，现通知你于2022年12月19日上

午10时30分到本院西区一楼大厅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年1月23日领取评估

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领取评估报告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

申请。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朱少艇：

本院受理原告周洁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205民初

22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朱少艇于本判决生

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周洁借款本金53000元，支付利息

3052元，共计 56052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红果子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及副本材料，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杨海涛：

本院受理（2022）宁 0381
民初 2317号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与被

告杨海涛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 16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李洪军、黄淑萍：

本院受理上诉人陈立明、李彩燕与被上诉人宁夏

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朱宏、杨秀萍、李

洪军及黄淑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 03民终 1127号应诉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

日（即 12月 2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三楼第四审判庭审理本案，如你未按期到

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丰玉：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成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审理作出

（2022）宁0521民初22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杨成武的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减1383元、公告费480元，共计1863元，由原告杨成

武承担。原告杨成武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

中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 0521民初 220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

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

的上诉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按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地址，本院

无法直接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存义：

本院受理（2022）宁

0381民初 1863号原告杨

成成与被告马存义健康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开庭传票，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三日 15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法庭开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于学忠、王红：

原告孔繁兵诉被告于学忠、王红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请求依法判决解除原、被告

签订的《盐池牛羊舍鹏钢结构及土建工程施工劳务

合同》；二、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于学忠向原告退还合

同履约金 30万元；三、请求判决被告于学忠向原告

支付合同履约金的占用利息 92437元，并要求利息

计算至被告于学忠合同履约金的全部返还为止；四、

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王从建、王红对上述履约金的退

还承担连带责任；五、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因

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1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官彪、官木、陈生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官彪、官木、陈生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313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官彪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9800
元，利息 14080.12元，本息共计 113880.12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5月12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

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三、被告官木、陈生

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官彪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78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3018
元，由被告官彪、官木、陈生梅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官悟博、顾鹏增、官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官悟博、顾鹏增、官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31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一、被告官悟博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原告宁夏盐池

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2000元、利息 31066.65
元，本息共计133066.65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5月12日，之后

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

给付之日止）；二、被告顾鹏增、官林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三、被告顾鹏增、官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官悟

博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961元、公告费 440元，

共计 3401元，由被告官悟博、顾鹏增、官林共同负担。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王鹏、任兆红、王生勤、冯淑芳、石慧荣、王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鹏、

任兆红、王生勤、冯淑芳、石慧荣、王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313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被告王鹏、任兆红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

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6423.9元、利息

23473.39元，本息共计129897.29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5月12日，之

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

之日止）；二、被告王生勤、冯淑芳、石慧荣、王丹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王生勤、冯淑芳、石慧荣、王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王鹏、任兆红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898元、公告费 440
元，共计3338元，由被告王鹏、任兆红、王生勤、冯淑芳、石慧荣、王丹共

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

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叶鹏、方亭、陈生梅、马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叶鹏、方亭、陈生梅、马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313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一、被告叶鹏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盐

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300000元，利息 43025
元，本息共计 343025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 5月 12日，之后的

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

付之日止）；二、被告方亭、陈生梅、马林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被告方亭、陈生梅、马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叶鹏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45元、公告费440
元，共计6885元，由被告叶鹏、方亭、陈生梅、马林共同负担。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李贤、官林、官悟博：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贤、官林、官悟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313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被告李贤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20000
元、利息 36511.8元，本息共计 156611.8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5月12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

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官林、官悟

博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官林、官悟博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贤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30元、公告费440元，共计3870元，

由被告李贤、官林、官悟博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方亭、陈生梅、马林、官木：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方亭、陈生梅、马林、官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313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方亭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49900元，利息 21460.71元，本息共计 171360.71元（利息暂计

算至 2022年 5月 12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

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陈生梅、

马林、官木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陈生

梅、马林、官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方亭追偿。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727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4167元，由被告方亭、陈生梅、马林、官木共同负担。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顾鹏增、官林、石建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顾鹏增、官林、石建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313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顾鹏增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20000元，利息37540.8元，本息共计157540.8元（利息暂计算

至2022年5月12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

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官林、石建

华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官林、石建华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顾鹏增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51元，公告费440元，共计3891元，由

被告顾鹏增、官林、石建华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许于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石建华、官悟博、李贤：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石建华、官悟博、李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313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石建华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79800
元，利息 25873.15元，本息共计 105673.15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 5月 12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

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官悟博、李贤

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官悟博、李贤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石建华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2413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2853元，由被告

石建华、官悟博、李贤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官林、石建华、王生勤、冯淑芳、官悟博：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官

林、石建华、王生勤、冯淑芳、官悟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312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官林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

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50000元，利息

45639.75元，本息共计 195639.75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 5月 12
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

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石建华、王生勤、冯淑芳、官悟博对上述

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石建华、王生勤、冯淑芳、官悟

博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官林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4213元，公告费440元，共计4653元。由被告官林、石建华、王生

勤、冯波芳、官悟博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寇晓红、官宏、官树、汪秀花、李宏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寇晓红、官宏、官树、汪秀花、李

宏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312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寇晓红、官宏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盐

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30000元，利息 31474.3元，本息共计 161474.3元（利息

暂计算至 2022年 5月 12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

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官树、汪秀花、李宏廷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官

树、汪秀花、李宏廷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寇晓红、官宏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29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3969元，由被告寇晓红、

官宏、官树、汪秀花、李宏廷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

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孙百智、寇晓玲、官树、汪秀花、官宏、寇晓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百智、汪秀花、官宏、寇晓红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312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孙百智、寇晓玲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57000元，利息 13245.38元，本息共计 70245.38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5月11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

止）；二、被告官树、汪秀花、官宏、寇晓红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官树、汪秀

花、官宏、寇晓红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孙百智、寇晓玲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6元，公告费440元，共计1996元，由被告孙百智、寇晓玲、

官树、汪秀花、官宏、寇晓红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

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2537号

宁夏大泉硕鼎工贸有限公司、李云峰：

本院受理灵武市郝家桥镇人民政府

与杨文明、宁夏灵武市灵泉工贸有限公

司、李云峰、宁夏大泉硕鼎工贸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上诉：请求二审法院

依法撤销灵武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
宁 0181民初 2537号民事判决书，将此案

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依法将此

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

被上诉人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121号

闫文东：

原告闫成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412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闫文东于本判决生效后五

日内支付原告闫成借款 8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00元，公告费 600元，两

项共计 2400元由被告闫文东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王俊山：

本院受理原告

周生权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判决如

下：被告王俊山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一次性返还原告周

生权借款 20000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上诉状的时间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

西吉县人民法院


